
 
 

附表、保險業網路保險服務事項（團體保險適用） 

作業類別 辦理項目 身分限制 

線上查詢 

1.保險契約內容 

2.線上異動資料查詢 

3.每期保費、繳款內容及明細 

要保單位指定授權人員 

4.被保險人（含眷屬）投保內容 

5.理賠案件進度 

6.保單服務/業務人員 

要保單位指

定授權人員 

被 保 險

人 

7.理賠紀錄查詢 被保險人 

要保單位基本

資料變更 

1.變更地址 

2.變更電話 

3.變更傳真 

4.變更及重設網路保險服務密碼 

5.變更電子郵件信箱 

要保單位指定授權人員 

文件申請 

1.補發保單 

2.被保險人名冊補發 

3.保險費收據或繳費帳單（明細）補發 

要保單位指定授權人員 

4.保險證補發 

5.繳費、投保等相關證明 

要保單位指

定授權人員 

被 保 險

人 

被保險人異動

通知 

由要保單位負擔保險費之團體保險契

約： 

1.被保險人加退保異動 

2.被保險人投保內容變更（職位、職務、

險種、薪資、保額） 

3.被保險人基本資料變更 

4.變更旅平險保期、險種、保額 

要保單位指定授權人員 



 
 

由被保險人全額負擔保險費之團體保險

契約： 

1.被保險人加退保異動 

2.被保險人投保內容變更（職位、職務、

險種、薪資、保額） 

3.被保險人基本資料變更 

4.繳費方式變更 

要保單位指

定授權人員 
被保險人 

事故通知 事故通知 被保險人 

保障內容變更 
團體年金自費單次增額保費（不定期保

費繳交） 
被保險人 



 
 

附件一 

一、旅行平安保險及其所列附加條款： 

（一）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非有效契約之客戶，並以本人信用卡或本

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下同）

一千二百萬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一千二百萬元。

（但未滿十五歲之被保險人，其死亡給付應依保險法第一百零七

條規定辦理；十五歲以上之未成年被保險人，其死亡給付以二百

萬元為上限，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金額以二百萬元為上限。） 

（二）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該保險業有效契約保戶，並以本人信用卡

或本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一千五百

萬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一千五百萬元。（但未滿

十五歲之被保險人，其死亡給付應依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辦

理；十五歲以上之未成年被保險人，其死亡給付以二百萬元為上

限，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金額以二百萬元為上限。） 

（三）以親臨保險公司方式首次註冊及身分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

一千五百萬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一千五百萬元。

（但未滿十五歲之被保險人，其死亡給付應依保險法第一百零七

條規定辦理；十五歲以上之未成年被保險人，其死亡給付以二百

萬元為上限，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金額以二百萬元為上限。） 

（四）以數位憑證投保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一千五百萬元，同業網路

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一千五百萬元。（但未滿十五歲之被保險

人，其死亡給付應依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辦理；十五歲以上

之未成年被保險人，其死亡給付以二百萬元為上限，同業網路投

保通路累積金額以二百萬元為上限。） 

（五）以網路銀行帳戶（以銀行臨櫃辦理者為限）或數位存款帳戶（適

用電子轉帳交易指示類高風險交易之第一類帳戶）方式首次註冊

及身分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一千五百萬元，同業網路投保

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一千五百萬元。（但未滿十五歲之被保險人，

其死亡給付應依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辦理；十五歲以上之未



 
 

成年被保險人，其死亡給付以二百萬元為上限，同業網路投保通

路累積金額以二百萬元為上限。） 

附加條款：包含保額不高於百分之三十之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

金給付附加條款」及「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加條款」。但未

成年被保險人得包含保額不高於一百二十萬元之實支實付型「傷害

醫療保險金給付附加條款」及「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加條

款」，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 

二、傷害保險（含保額不高於百分之十之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 

（一）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非有效契約之客戶，並以本人信用卡或本

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三百萬元，同

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三百萬元。 

（二）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該保險業有效契約之保戶，並以本人信用

卡或本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六百萬

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 

（三）以親臨保險公司方式首次註冊及身分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

六百萬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 

（四）以數位憑證投保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同業網路投保

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 

（五）以網路銀行帳戶（以銀行臨櫃辦理者為限）或數位存款帳戶（適

用電子轉帳交易指示類高風險交易之第一類帳戶）方式首次註冊

及身分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

累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 

三、定期人壽保險： 

（一）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非有效契約之客戶，並以本人信用卡或本

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三百萬元，同

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三百萬元。 

（二）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該保險業有效契約之保戶，並以本人信用

卡或本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六百萬

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 

（三）以親臨保險公司方式首次註冊及身分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



 
 

六百萬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 

（四）以數位憑證投保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同業網路投保

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 

（五）以網路銀行帳戶（以銀行臨櫃辦理者為限）或數位存款帳戶（適

用電子轉帳交易指示類高風險交易之第一類帳戶）方式首次註冊

及身分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

累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 

四、健康保險（一年期實支實付型商品/正本理賠）： 

（一）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非有效契約之客戶，並以本人信用卡或本

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每次住院申請總額不得超過十萬

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十萬元。 

（二）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該保險業有效契約之保戶，並以本人信用

卡或本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每次住院申請總額不得超

過二十萬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二十萬元。 

（三）以親臨保險公司方式完成首次註冊及身分驗證者，每次住院申請

總額不得超過二十萬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二十萬

元。 

（四）以數位憑證投保者，每次住院申請總額不得超過二十萬元，同業

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二十萬元。 

（五）以網路銀行帳戶（以銀行臨櫃辦理者為限）或數位存款帳戶（適

用電子轉帳交易指示類高風險交易之第一類帳戶）方式首次註冊

及身分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二十萬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

累積不得超過二十萬元。 

五、傳統年金保險：單筆保費不得超過一百萬元；單一公司網路投保通路

累計保費不得超過一千萬元。 

六、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單筆保費不得超過一百萬元；單一公司網路投

保通路累計保費不得超過一千萬元。 

七、保險年期不超過二十年及歲滿期不超過七十五歲之生死合險： 

（一）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非有效契約之客戶，並以本人信用卡或本

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三百萬元且為



 
 

固定保額，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三百萬元。 

（二）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該保險業有效契約之保戶，並以本人信用

卡或本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六百萬

元且為固定保額，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 

（三）以親臨保險公司方式首次註冊及身分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

六百萬元且為固定保額，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百萬

元。 

（四）以數位憑證投保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且為固定保額，

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 

（五）以網路銀行帳戶（以銀行臨櫃辦理者為限）或數位存款帳戶（適

用電子轉帳交易指示類高風險交易之第一類帳戶）方式首次註冊

及身分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且為固定保額，同業

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百萬元。 

八、小額終老保險、微型保險、長期照顧保險、實物給付型保險、健康管

理保險：保險金額依主管機關相關規範辦理。 

九、投資型年金保險：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原則依下列規範辦理。 

（一）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須為同一人，且投保年齡限二十歲至五十歲。 

（二）限以新臺幣收付，且不得為後收型費用型投資型年金保險。 

（三）繳費方式限月繳，且每人每月於全業界累計保險費不得超過二萬

五千元。 

（四）除年金給付及加值給付外，不得有其他保險給付項目，且僅能約

定以分期給付方式給付年金金額。 

（五）限無須提存保證給付責任準備金之商品。 

（六）連結標的限基金（含貨幣型）且數量不超過五十個，並於每保單

年度，提供以書面、網際網路或其他約定方式合計不少於十二次

免收標的轉換費用之投資標的轉換申請。 

（七）連結標的篩選標準： 

1.投信或總代理人評估上架時篩選標準 

(1)近一年度營業利益為正數且經會計師查核每股淨值不低於面

額。 



 
 

(2)近三年內控制度無重大違規情事。 

2.基金評估上架時篩選標準 

(1)已被核准或核備的境內或境外基金，且不得為目標到期債券基

金。 

(2)基金需符合下列原則之一： 

A.經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認可之基金評

鑑機構評等達由高而低前百分之五十。 

B.成立時間未滿三年者，近一年之夏普比率與同類型基金排名

為前百分之五十。 

(3)以主要貨幣為計價幣別（含新臺幣、美元、歐元、日圓）。 

(4)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1~RR4。 

十、重大疾病健康保險： 

（一）保險給付範圍限一次性定額給付之重大疾病保險金，疾病項目與

定義以七項重大疾病（甲型）為限，且不含身故保險金給付、退

還保險費及其他非重大疾病給付之項目。 

（二）單一被保險人保險金額累積不得超過一百萬元。 

（三）保險期間為一年期（保證續保至到達年齡七十歲）及二十年（不

可續保）。 

十一、日額型住院醫療健康保險： 

（一）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非有效契約之客戶，並以本人信用卡或本

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住院日額不得超過二千元，同業

所有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四千元。 

（二）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該保險業有效契約之保戶，並以本人信用

卡或本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所有投保通路累積住院日

額不得超過四千元，同業所有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千元。 

（三）以親臨保險公司方式完成首次註冊及身分驗證者，所有投保通路

累積住院日額不得超過四千元，同業所有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

六千元。 

（四）以數位憑證投保者，所有投保通路累積住院日額不得超過四千

元，同業所有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千元。 



 
 

（五）以網路銀行帳戶（以銀行臨櫃辦理者為限）或數位存款帳戶（適

用電子轉帳交易指示類高風險交易之第一類帳戶）方式首次註冊

及身分驗證者，所有投保通路累積住院日額不得超過四千元，同

業所有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六千元。 

十二、定額型健康保險： 

（一）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非有效契約之客戶，並以本人信用卡或本

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一百五十萬元，

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一百五十萬元。 

（二）以網路方式首次註冊之該保險業有效契約之保戶，並以本人信用

卡或本人存款帳戶作身分輔助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二百五

十萬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二百五十萬元。 

（三）以親臨保險公司方式完成首次註冊及身分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

超過二百五十萬元，同業網路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二百五十萬

元。 

（四）以數位憑證投保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二百五十萬元，同業網路

投保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二百五十萬元。 

（五）以網路銀行帳戶（以銀行臨櫃辦理者為限）或數位存款帳戶（適

用電子轉帳交易指示類高風險交易之第一類帳戶）方式首次註冊

及身分驗證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二百五十萬元，同業網路投保

通路累積不得超過二百五十萬元。 

十三、前述保險金額，係為排除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對應之保險給付金額後，

各該保險契約之最高保險給付金額。 

 

 



 
 

附件二 保險業辦理網路投保業務之差異化管理重點指標項目 

一、積極指標： 

（一） 最近一年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達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

四第二項第一款所定資本適足之法定標準一點二五倍以上。 

（二） 最近一年內未因違反網路投保、資訊安全管理或個人資料保護

相關法令遭主管機關重大裁罰及處分或罰鍰累計達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上者。但受處分情事已獲具體改善經主管機關認定者，不

在此限。 

（三） 最近一年公平待客原則評核結果為財產保險業或人身保險業前

百分之三十。 

（四） 最近一年內保險業配合政府政策需要開辦保險商品，或推動社

會公益工作，績效卓著。 

（五） 網路投保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經相關公正單位之驗證。 

（六） 網路投保個人資料管理系統經相關公正單位之驗證。 

二、消極指標： 

（一） 最近一年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未達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之四第二項第一款所定資本適足之法定標準。 

（二） 最近一年內有因違反網路投保、資訊安全管理或個人資料保護

相關法令遭主管機關重大裁罰及處分或罰鍰累計達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上者。但受處分情事已獲具體改善經主管機關認定者，不

在此限。 

（三） 最近一年公平待客原則評核結果為財產保險業或人身保險業後

百分之二十。但經保險業提出合理說明並經主管機管核准者，不

在此限。 


